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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东阳光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经复核发现，因票据贴现统计人员工作疏

忽，数据统计有误，截止2021年末部分尚未到期已贴现的应付票据（票面金额：20,000万元）未重分类至短期

借款，由此导致公司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列式不准确，需要进行调整更正。 本次更正仅因票据贴现重分类有误

导致，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不影响公司业绩数据。 现对涉及的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1、《2021年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七、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

“（一）主要会计数据” 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之“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 之“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19年

… …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162,926.61 1,291,115,793.82 51.59 2,215,869,577.48

… … … … …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19年

… …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734,158.75 1,291,115,793.82 44.35 2,215,869,577.48

… … … … …

2、《2021年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 “九、2021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及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之“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3.2� 报告期分季

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 …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119,490.25 412,139,969.02 180,645,653.56 949,257,813.78

… … … … …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 …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119,490.25 412,139,969.02 180,645,653.56 855,829,045.92

… … … … …

3、《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及《2021年年度报

告摘要》“第三节重要事项” 之“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更正前：

（1）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57,162,926.61元，同比增长51.59%。

更正后：

（1）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63,734,158.75元，同比增长44.35%。

4、《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一）主营业务

分析” 之“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162,926.61 1,291,115,793.82 51.59

…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5,688,252.12 284,344,120.77 -80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1.59%，主

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电子新材料、合金材料、化工产品三大行业销售额大幅增加，客户销售回款同步上升；期初

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转化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本报告期公司优化了客户结构，

加强货款监控，清理回笼了部分年初货款等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

805.37%，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主动降低有息负债规模，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债券款增加所致。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734,158.75 1,291,115,793.82 44.35

…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2,259,484.26 284,344,120.77 -77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4.35%，主

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电子新材料、合金材料、化工产品三大行业销售额大幅增加，客户销售回款同步上升；期初

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转化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本报告期公司优化了客户结构，

加强货款监控，清理回笼了部分年初货款等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

772.52%，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主动降低有息负债规模，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债券款增加所致。

5、《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一）主营业务

分析” 之“5.现金流”

更正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1.59%，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电子新材料、合金材料、化工

产品三大行业销售额大幅增加，客户销售回款同步上升；期初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转化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本报告期公司优化了客户结构，加强货款监控，清理回笼了部分年初货款等所

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805.37%，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主动降低有息负债规

模，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债券款增加所致。

更正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4.35%，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电子新材料、合金材料、化工

产品三大行业销售额大幅增加，客户销售回款同步上升；期初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转化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本报告期公司优化了客户结构，加强货款监控，清理回笼了部分年初货款等所

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772.52%，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主动降低有息负债规

模，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债券款增加所致。

6、《2021年年度报告》“第九节债券相关情况“之”（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 … … … …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88 3.02 28.48

本报告期票据贴现利息支出重分类至投

资收益所致

… … … … …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 … … … …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74 3.02 23.84

本报告期票据贴现利息支出重分类至投

资收益所致

… … … … …

7、《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二、财务报表“之“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779,638,276.84 6,309,689,158.09

… … … …

应付票据 1,533,135,688.91 2,012,049,882.60

… … … …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979,638,276.84 6,309,689,158.09

… … … …

应付票据 1,333,135,688.91 2,012,049,882.60

… … … …

8、《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二、财务报表“之“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1—12月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796,878,071.73 11,900,433,482.57

… …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639,330,215.26 13,176,404,218.9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95,570,920.61 2,142,582,904.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682,167,288.65 11,885,288,42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162,926.61 1,291,115,793.82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964,662,648.56 3,772,123,366.1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14,906,185.87 10,316,933,941.5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945,631,998.42 4,464,163,081.7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20,594,437.99 10,032,589,820.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5,688,252.12 284,344,120.77

… … … …

更正后：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1—12月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603,449,303.87 11,900,433,482.57

… …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445,901,447.40 13,176,404,218.9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95,570,920.61 2,142,582,904.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582,167,288.65 11,885,288,42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734,158.75 1,291,115,793.82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158,091,416.42 3,772,123,366.1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208,334,953.73 10,316,933,941.5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45,631,998.42 4,464,163,081.7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120,594,437.99 10,032,589,820.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2,259,484.26 284,344,120.77

… … … …

9、《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32、短期借款” 之“(1).短

期借款分类”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 … …

贴现借款 3,511,030,542.09 2,844,809,772.93

… … …

合计 6,779,638,276.84 6,309,689,158.09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 … …

贴现借款 3,711,030,542.09 2,844,809,772.93

… … …

合计 6,979,638,276.84 6,309,689,158.09

10、《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35、应付票据” 之(1).应付

票据列示”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银行承兑汇票 1,533,135,688.91 2,012,049,882.60

合计 1,533,135,688.91 2,012,049,882.60

本期末已到期未支付的应付票据总额为0.00元。

银行承兑汇票：本公司开具的200,000,000.00元信用证，由深东实、宜都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郭梅

兰、张寓帅提供保证担保；本公司开具的85,70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由张寓帅、郭梅兰、深东实、东莞东阳

光科研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长安分公司以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东莞东阳光科研发有限公司以专利技术提供质押担保；乳源东阳光优

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开具的4,783,037.37元信用证，由深东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

有限公司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

的100,000,000.00元信用证，由本公司、张寓帅、华宵一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

司开具的180,000,000.00元商业承兑汇票，由深东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

限公司开具的150,000,000.00元信用证，由本公司、深东实、张寓帅、郭梅兰、华宵一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

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44,500,000.00元商业承兑汇票，由本公司、深东实、张寓帅、郭梅兰、华

宵一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30,000,000.00元商业承兑汇票，由深东

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开具的331,60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由

深东实、本公司、郭梅兰提供保证担保；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42,85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

由本公司、深东实、郭梅兰、张寓帅提供保证担保；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的40,000,000.00元信用

证，由本公司、深东实、郭梅兰、张寓帅提供保证担保；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40,000,000.00元商

业承兑汇票，由深东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已将内部开具并用于贴现的3,511,030,542.09元票据重分

类至短期借款列报。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银行承兑汇票 1,333,135,688.91 2,012,049,882.60

合计 1,333,135,688.91 2,012,049,882.60

本期末已到期未支付的应付票据总额为0.00元。

银行承兑汇票：本公司开具的200,000,000.00元信用证，由深东实、宜都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郭梅

兰、张寓帅提供保证担保；本公司开具的85,70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由张寓帅、郭梅兰、深东实、东莞东阳

光科研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长安分公司以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东莞东阳光科研发有限公司以专利技术提供质押担保；乳源东阳光优

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开具的4,783,037.37元信用证，由深东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

有限公司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

的100,000,000.00元信用证，由本公司、张寓帅、华宵一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

司开具的180,000,000.00元商业承兑汇票，由深东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

限公司开具的150,000,000.00元信用证，由本公司、深东实、张寓帅、郭梅兰、华宵一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

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44,500,000.00元商业承兑汇票，由本公司、深东实、张寓帅、郭梅兰、华

宵一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30,000,000.00元商业承兑汇票，由深东

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开具的331,60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由

深东实、本公司、郭梅兰提供保证担保；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42,85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

由本公司、深东实、郭梅兰、张寓帅提供保证担保；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的40,000,000.00元信用

证，由本公司、深东实、郭梅兰、张寓帅提供保证担保；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开具的140,000,000.00元商

业承兑汇票，由深东实、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已将内部开具并用于贴现的3,711,030,542.09元票据重分

类至短期借款列报。

11、《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8、现金流量表项目” 之

“(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支付票据保证金 1,937,610,075.55

… … …

合计 2,995,570,920.61 2,142,582,904.09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支付票据保证金 1,837,610,075.55

… … …

合计 2,895,570,920.61 2,142,582,904.09

12、《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8、现金流量表项目” 之

“(5).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到贴现借款 3,435,584,032.61 2,608,864,366.11

… … …

合计 4,964,662,648.56 3,772,123,366.11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到贴现借款 3,629,012,800.47 2,608,864,366.11

… … …

合计 5,158,091,416.42 3,772,123,366.11

13、《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8、现金流量表项目” 之

“(6).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支付票据保证金 1,821,963,000.00 1,332,795,000.00

… … …

合计 4,945,631,998.42 4,464,163,081.77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支付票据保证金 1,921,963,000.00 1,332,795,000.00

… … …

合计 5,045,631,998.42 4,464,163,081.77

14、《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9、现金流量表补充资

料” 之“(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616,423,224.73 -1,098,917,309.36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162,926.61 1,291,115,793.82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522,994,456.87 -1,098,917,309.36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734,158.75 1,291,115,793.82

15、《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十、与金额工具相关的风险” 之“（二）流动性风险” 之

“金融负债按剩余到期日分类”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账面价值 未折现合同金额 1年以内 1-3年 3年以上

银行借款[注1] 8,247,273,086.10 8,427,551,869.57 7,371,658,476.77 811,807,033.82 244,086,358.98

应付票据 1,533,135,688.91 1,533,135,688.91 1,533,135,688.91

… … … … … …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账面价值 未折现合同金额 1年以内 1-3年 3年以上

银行借款[注1] 8,447,273,086.10 8,627,551,869.57 7,571,658,476.77 811,807,033.82 244,086,358.98

应付票据 1,333,135,688.91 1,333,135,688.91 1,333,135,688.91

… … … … …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更正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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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东阳光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东阳光” ）于2022年3月16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188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根据工作函相关要求，公司及各方中介机

构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论证，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现将工作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与公司于2021年12月11日公告的《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回复公告财务数据均保

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我部关注到，你公司近日披露拟以9.10亿元购买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东阳光实业）持有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14,251,331元注册资本，占广药股权比例

为5.0966%。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系上市公司行使收购选择权的安排，旨在保障上市公司分享广药未来可

能上市的潜在收益。 针对本次股权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

息。前期公司披露重大资产出售重组草案，上市公司拟向广药出售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阳光药）226,200,000股内资股股份， 向广药全资子公司香港东阳光销售有限公司出售东阳光药226,

200,000股H股“全流通” 股份。 交易完成后，东阳光药控股股东由上市公司变更为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

司，实控人为上市公司实控人张寓帅、郭梅兰。 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深圳东阳光实业承诺：在本次重组标的资

产全部交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后，东阳光有权向本公司要求收购本公司及/或本公司指定的其他方所持有的

广药14,251,311元注册资本。 承诺的有效期至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将不晚于广药改

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以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日为准）前3个月通知上市公司有关广药改制事宜，上

市公司拥有收购选择权。根据公司于2月22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出售进展公告，重组交割日为2021年12月29

日，截至公告披露日，标的资产内资股已全部交割，广药尚有9.19亿元对价未支付；标的资产H股“全流通” 股

份中尚有111,901,200股股份完成交割，对应交易价格约9.21亿元。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在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尚未全部交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此时审

议行使收购选择权，是否符合上述承诺内容，是否存在无法行权的法律风险。 请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回复】：

（一）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情况

2021年12月29日，基于2021年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重组” ）交易对方广药、香港东阳光已达成上市

公司重组相关《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的条件，上市公司与广药、香港东阳光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交割备

忘录》，完成了标的资产的全部交割。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交割备忘录》的约定，上市公司与广药、香港东阳光

确认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的权利义务、风险收益分别转由广药、香港东阳光享有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标的

资产所对应的股份表决权、利润分配权、提名权等权益及所有相关法律义务、责任，均完整地转移至广药、香港

东阳光享有或承担。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资产中的226,200,000股内资股股份与114,298,800股H股“全

流通” 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剩余111,901,200股H股“全流通” 股份尚未登记过户。

（二）上市公司当前审议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不违反相关承诺内容

在2021年上市公司筹备向广药出售东阳光药51.41%股权时，为避免上市公司因剥离东阳光药失去间接享

有的广药未来潜在收益的权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东实出具承诺，在重组标的资产全部交割登记至交易对

方名下后，上市公司有权向深东实或深东实指定的第三方购回广药14,251,331元注册资本（以下简称“广药

相应股权” ）。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重组已完成交割，尚有部分股份未完成登记，但该收购选择权是上市公司拥

有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在深东实同意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具有随时行使该选择权的权利。 因此，当前审议决

策行使收购选择权事宜不违反相关承诺内容。

（三）不存在无法行权的法律风险

在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收购的广药相应股权现由深东实持有，深东实现持有广药19,021,098元注册

资本，该等股权未被设置质押，具备交易条件。 广药已完成内部审议程序，其他股东同意本次收购并放弃优先

购买权。 因此，上市公司不存在无法行权的法律风险。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对比《重大资产出售协议》、《重大资产出售交割备忘录》、重组相关承诺、重组价款支付与过户登

记等资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前次重组深东实出具的承诺，在重组标的资产全部交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

下后，上市公司有权向深东实或深东实指定的第三方购回广药相应股权。 上市公司的收购选择权是上市公司

拥有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在深东实同意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具有随时行使该选择权的权利，当前审议决策行

使收购选择权事宜符合相关承诺内容。 深东实持有广药相应股权，该等股权未被设置质押，且广药已完成内部

审议程序，其他股东同意本次收购并放弃优先购买权，上市公司不存在无法行权的法律障碍。

二、考虑到广药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进程存在不确定性，收购选择权的行权时间关系到上市公司利益。 请

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1）广药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的具体安排、实际进展、可能存在的障碍及风险；（2）结合问题（1）,充分

说明当前而非标的改制前3个月内再行决定是否行使收购权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后续相关进程是否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过早决定是否可能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请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对问题（1）发表意见，请

公司独立董事对问题（1）（2）发表意见。

【回复】：

（一）广药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的具体安排、实际进展、可能存在的障碍及风险。

1、广药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的具体安排、实际进展、可能存在的障碍及风险

广药已向上市公司出具改制及后续申请上市情况的说明。 根据前述说明，在改制方面，广药计划于2022年

6月份前后实施股份制改造工作，目前已遴选中介机构协助其开展改制工作，改制相关工作已在有序筹备中。

在后续申请上市方面，广药计划于2023年前后根据资本市场情况择机申请上市，相关中介机构已开始按照上

市的相关要求协助广药开展上市前准备工作。 广药暂未发现对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构成重大障碍的事项，但

广药最终能否按计划改制上市仍受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等情况影响，其进程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同

时，本次交易对方深东实已出具《承诺函》，就广药改制进程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合理保障措施，具体情况请参

见本回复问题三/（三）的相关内容。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一方面，广药已制定规划，拟于2022年6月份前后实施股份制改制工作，并拟于2023年前后

根据资本市场情况择机申请上市，相关工作已在开展中；另一方面，广药暂未发现对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构成

重大障碍的事项，但最终能否按计划改制上市仍受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等情况影响，其进程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方深东实已出具《承诺函》，就广药改制进程为上市公司提供了保障措施。

3、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广药说明函、深东实出具的《承诺函》、广药资本运作规划文件及访谈广药相关负责人，独立财务

顾问认为：广药已制定规划，拟于2022年6月份前后实施股份制改制工作，并拟于2023年前后根据资本市场情

况择机申请上市，相关工作已在开展中。 广药暂未发现对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构成重大障碍的事项，但最终能

否按计划改制上市仍受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等情况影响，其进程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方

深东实已出具《承诺函》，就广药改制进程为上市公司提供了保障措施。

（二）结合问题（1），充分说明当前而非标的改制前3个月内再行决定是否行使收购权的具体原因及合理

性，后续相关进程是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过早决定是否可能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1、现阶段上市公司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1）购回广药相应股权选择权承诺的相关情况

根据深东实作出的重组相关承诺，一方面，由于广药实施改制后一年内广药发起人股东均不得转让所持

股份，因此承诺有效期至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另一方面，深东实应不晚于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前3

个月通知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可在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前自由行使收购选择权。

（2）广药需尽快开展改制，以推动后续融资及上市工作

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目前广药拟启动新一轮融资，但广药目前有47名股东，股东数量已接近有限责任

公司50名股东的法定上限，融资规模受限。 因此，广药需要尽快改制为股份公司，突破股东人数的限制，以及时

完成融资、支持其后续发展及上市规划。 同时，广药计划于2023年前后根据资本市场情况择机申请上市，按照

上市前正常的筹备流程及时间规划，近期亦需尽早启动改制工作。 因此，广药已计划在2022年6月前后实施股

份制改造工作。

（3）行使收购选择权需要必要筹备及决策时间

在上市公司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前，根据相关法规需要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并需要履行

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内部审议程序，广药亦需要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一方面，审计、评估工作需耗时约2-3个月；

另一方面，广药股权变更需要履行股东会决议方可实施，由于广药股东数量较多，内部决策流程时间较长，且

深圳、东莞等地此起彼伏的突发新冠疫情导致股东内部审批手续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故广药亦需要一定的准

备时间。 因此，行使收购选择权需要给予交易相关方必要的筹备及决策时间。

（4）广药后续相关进程正有序推进

根据广药向上市公司出具的说明函，广药正积极筹备改制相关工作，相关中介机构已开始按照上市的相

关要求协助广药开展上市前准备工作。 截至目前，广药暂未发现对后续申请上市构成重大障碍的事项，但广药

最终能否按计划改制上市仍受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等情况影响，其进程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一方面，上市公司重组标的资产已于2021年12月29日完成交割，上市公司可及时决策恢复重组

前间接享有广药的权益；另一方面，广药已计划于2022年6月前后实施股份制改造，基于前述情况，综合考虑上

市公司和广药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相关准备工作的必要时间，同时预留一定的安全缓冲时间，上市公司经与

控股股东友好协商，决定在当前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与承诺的初衷相符合，能够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东实作出的重组相关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不晚于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前3个月通知上市

公司，且承诺有效期至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而上市公司可在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前自由行使

收购选择权。

根据广药的说明：一方面，广药已制定明确规划，拟于2022年6月份前后实施改制工作，并拟于2023年前后

根据资本市场情况择机申请上市，相关工作已在开展中；另一方面，广药暂未发现对改制和后续申请上市构成

重大障碍的事项，但最终能否上市成功仍受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等情况影响，其上市进程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情况，独立董事认为：广药已计划于2022年6月前后实施股份制改造，综合考虑上市公司和广药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相关准备工作的必要时间，同时预留一定的安全缓冲时间，在当前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

属于较为合适的时间窗口，亦有利于上市公司及时决策恢复重组前上市公司间接享有广药的权益，能够维护

上市公司利益。

三、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在完成相关股权变更登记后的30日内，上市公司应将股权转让款全部汇入深

圳东阳光实业账户。 请公司结合前期重大资产重组出售协议安排，说明：

（1） 目前重组交易进度是否符合协议约定， 内资股部分已完成交割但尚未支付全部对价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损害了上市公司利益；（2）后续重组股份交割及对价支付的具体安排和预计完成时间，是否符合重大

资产重组出售协议的约定；（3）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是否可能先于重组转让价款支付，如是，请说明在上市公司

尚未全额收到关联方重组转让价款的情形下， 即行使收购选择权并向关联方支付交易对价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公司重组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逐一发表意见。

【回复】：

（一）目前重组交易进度是否符合协议约定，内资股部分已完成交割但尚未支付全部对价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损害了上市公司利益。

1、目前重组交易进度符合协议约定

根据上市公司与广药、香港东阳光就重组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广药与香港东阳光应当不晚于交

割日 （含交割日当天）， 合计向上市公司支付不低于标的资产交易总价50%的交易款项， 即合计支付不低于

186,139.50万元等值人民币（或者按照协议约定汇率计算的等值186,139.50万元人民币）。 剩余交易对价（如

有）应当于交割日后6个月内支付完毕。 除支付剩余交易对价外，广药及/或香港东阳光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二

（0.02%）的利率以交割日（不含当日）至实际付款日（含当日）的天数计算向上市公司支付的相应期间利息，

该利息由广药承担和支付。 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登记之日不得早于交割日。

除上述整体支付和过户方式的安排外， 标的资产中内资股部分和H股“全流通” 股份部分的具体安排如下：

（1）上市公司应于广药支付不低于内资股部分的50%的交易对价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递交内资股部分的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申请，上市公司与广药双方应当尽最大努力

配合完成内资股部分的过户登记工作；（2）上市公司和香港东阳光应当按照香港交易所运作程序规则及一般

规则进行H股“全流通” 股份部分的款项支付和过户登记。

截至目前，本次重组交易进度均符合上述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2021年12月29日，广药已经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93,214.00万元人民币（不

低于内资股部分的交易对价的50%）。 基于此，上市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办理完成内资股部分的过户登记。

截至2021年12月29日，香港东阳光已经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按照香港交易所运作程序规则

及一般规则，向公司支付1,146,416,964港元（不低于H股“全流通” 股份部分的交易对价的50%），H股“全

流通” 股份部分中114,298,800股股份已经过户登记至香港东阳光名下。

2021年12月29日，基于广药、香港东阳光已达成《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的条件，上市公司与广药、香港

东阳光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交割备忘录》，确定以2021年12月29日为重组交割日。

2021年12月31日，广药向上市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内资股部分股权转让款。

2、内资股部分的交割及价款支付进度符合协议约定，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如前所述，截至2021年12月29日，广药已经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93,214.00万元

人民币（不低于内资股部分的交易对价的50%）。 基于此，上市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办理完成内资股部分的

过户登记。 2021年12月31日，广药向上市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内资股部分股权转让款。

该等内资股部分的交割及过户均基于交易对方已达成《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中相关约定的条件下进行，

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对比《重大资产出售协议》、重组价款支付及过户登记等资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目前重组交易

进度符合《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相关内资股部分的交割及过户均基于交易对方已达成《重大资产出售

协议》中相关约定的条件下进行，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后续重组股份交割及对价支付的具体安排和预计完成时间，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出售协议的约

定。

1、后续重组股份过户及对价支付的具体安排和预计完成时间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剩余交易对价应当于交割日后6个月内支付完毕。 除支付剩余交易对价外，广

药及/或香港东阳光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二（0.02%）的利率以交割日（不含当日）至实际付款日（含当日）的天

数计算向上市公司支付的相应期间利息，该利息由广药承担和支付。 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登记之日不得早于交

割日。

根据目前重组交易进度，后续重组股份过户及对价支付的具体安排包括：（1）广药应当继续按照《重大资

产出售协议》的约定期限向公司支付内资股部分剩余交易价款及其他相关利息等价款。 （2）上市公司和香港

东阳光应当继续按照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约定期限， 按照香港交易所运作程序规则及一般规则完成剩余

111,901,200股H股“全流通” 股份的价款支付及过户登记。

根据深东实出具的承诺函， 其将促成广药在2022年5月31日前完成重组剩余款项支付和剩余标的资产的

过户登记。

2、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出售协议的约定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出售协议》，剩余交易对价（如有）应当于交割日后6个月内（即2022年6月29日前）

支付完毕。 因此，后续重组股份过户及对价支付的具体安排和预计完成时间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出售协议的约

定。

3、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广药及深东实出具的说明及承诺函、访谈广药及深东实相关负责人、重组

交易进展文件等资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深东实出具的承诺函，其将促成广药在2022年5月31日前完成

重组剩余款项支付和剩余标的资产的过户登记，后续重组股份过户及对价支付的具体安排和预计完成时间符

合《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

（三）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是否可能先于重组转让价款支付，如是，请说明在上市公司尚未全额收到关联方

重组转让价款的情形下，即行使收购选择权并向关联方支付交易对价的原因及合理性。

1、本次交易对手深东实出具承诺，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安排具备合理性

根据重组期间深东实出具的承诺函，收购选择权的有效期至广药改制为股份制公司之日，同时综合考虑

上市公司和广药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相关准备工作的必要时间及一定的安全缓冲时间，上市公司经与控股股

东友好协商，决定在当前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

为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及遵循对等原则，经深东实与上市公司协商，深东实已向上市公

司出具《承诺函》，对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相关条款进行补充，具体如下：

“2021年12月，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实施重大资产出售 （“2021年重

组” ），向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公司” ）下属企业出售股权资产。 上市公司与本公司拟签署关

于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广药” ）之《股权转让协议》，拟向本公司购买广药14,251,331元注册资本

（“本次交易” ）。

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之控股股东，现就本次交易有关事宜，主动

承诺如下：

1.放宽《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上市公司付款期限。 具体如下：

（1）原付款期限：《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在完成相关股权变更登记后的30日内，甲方（即上市公司）应

将前述股权转让款全部汇入乙方（即本公司）指定账户。 ”

（2）新付款期限：1）首期款：在完成相关股权变更登记后的30日内，上市公司按照2021年重组交易对方

已经累计支付价款占交易总价的比例，向本公司支付本次交易价款；2）尾款：在2021年重组交易对方支付全部

交易价款后的30日内，上市公司向本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的剩余价款。

2.其他承诺：（1）如2021年重组交易对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之日晚于上市公司支付首期款之日，则本公司

主动降低尾款金额， 具体如下： 降低后的尾款=原尾款-上市公司首期款*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自上市公司支付前述首期款之日起至2021年重组交易对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之日期间对应年数。

（2）如截至2022年7月31日，广药未能改制为股份公司的，则本公司自2022年8月1日起至广药改制为股份公司

之日止， 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向上市公司支付上市公司已支付的本次交易价款利息。

（3）本公司作为广药控股股东承诺，将尽一切努力促使广药及其下属子公司在2022年5月31日前向上市公司

支付完毕2021年重组全部交易价款及其他费用（如有）。

3.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生效，本公司不得以未经交易双方书面修改《股权转让协议》而要求上市

公司按照原付款期限、尾款金额支付本次交易的价款。 如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导致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的，

本公司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

一方面，深东实通过上述承诺放宽了上市公司付款方式。 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已被调整为上市公司首期

款支付金额不超过重组交易对方已累计支付价款占交易总价的比例，尾款在重组交易对方完成全部交易价款

支付后再行支付。 该承诺方式既能达到重组及本次交易对等支付的效果，又可确保上市公司不会先于重组交

易对方支付超比例价款。

另一方面，深东实通过上述承诺亦为上市公司当前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做了充分保障。 对于上市公司支

付的首期款，若重组交易对方完成全部交易价款支付之日晚于上市公司支付首期款之日，深东实将在本次交

易尾款中给予上市公司合理调减尾款。 对于上市公司已支付的价款，若广药在2022年7月31日未完成改制，则

至其改制完成前，深东实亦将给予上市公司合理利息。

综上所述，结合本次交易双方签署协议、深东实出具的承诺函约定以及重组交易对方后续付款规划，上市

公司可能存在未收到全部重组交易价款之前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情况。 但是，通过深东实承诺函的约定，上市

公司能够在对等支付的基础上不先于重组交易对方支付超比例价款，且上市公司已支付的价款获得了合理调

减尾款或利息保障。 因此，本次交易安排具有商业合理性，能够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2、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对比《重大资产出售协议》、《重大资产出售交割备忘录》、重组相关承诺、重组价款支付与过户登

记、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深东实就本次交易出具的《承诺函》等资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基于前述协

议及承诺条款安排，上市公司可能存在未收到全部重组交易价款之前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情况。 但是，通过深

东实承诺函的约定，上市公司能够在对等支付的基础上不先于重组交易对方支付超比例价款，且上市公司已

支付的价款获得了合理调减尾款或利息保障。 因此，本次交易安排具有商业合理性，能够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

四、结合重组交易对方及深圳东阳光实业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到期债务及信用评级情况

（如有），说明重组交易的对价支付是否存在障碍，选择在目前时点实施本次关联交易是否是基于向控股股东

输送流动性的目的，是否侵害了上市公司利益。 请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重组交易对方及深东实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到期债务及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广药及深东实提供的资料，其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到期债务及信用评级情况主要如

下：

1、重组交易对方的相关情况

广药（重组交易对方之一香港东阳光系广药全资子公司，其资金均由广药提供，因此以下数据均包含香港

东阳光）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0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11,152.21 73,605.06

总资产 398,316.23 333,292.74

总负债 367,787.75 450,252.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097.20 -116,505.62

资产负债率 92.34% 135.09%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10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7,385.20 68,696.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045.24 -46,246.24

注：数据均业经审计。

广药在2022年3月24日至6月30日期间到期的银行借款为0.49亿元，目前暂无应付债券及信用评级。 截至

2022年3月24日，广药共有授信总额25.15亿元，尚可使用授信额度9.86亿元。

2、深东实的相关情况

深东实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547,622.46 668,353.35

总资产 7,232,218.44 7,331,746.40

总负债 4,377,524.29 4,757,548.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0,803.12 1,115,858.61

资产负债率 60.53% 64.89%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757,835.56 2,335,248.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03.58 85,969.99

注：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2020年12月31日及2020年度数据业经审计。

深东实（不含上市公司）在2022年3月24日至6月30日期间到期的预计银行借款还款敞口为8.68亿元、应

付债券本金还款敞口为5.50亿元。 截至2022年3月24日，深东实（不含上市公司）共有授信总额267.44亿元，尚

可使用授信额度82.40亿元，授信额度足够覆盖近期到期的还款敞口。 2021年6月28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1]5215号），维持深东实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2021年以来，深东

实旗下资产整体经营业绩和估值持续提升、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且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加大，有利

于深东实开展续借及提高授信额度工作。

（二）重组交易的对价支付不存在障碍

截至目前，广药已向上市公司累计支付94,214.00万元，广药全资子公司香港东阳光已向上市公司支付1,

146,416,964港元，广药及香港东阳光尚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1,925.50万元和1,122,369,036港元。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出售协议》，剩余交易对价应当于交割日后6个月内（即2022年6月29日）支付完毕。

根据深东实及广药的说明：一方面，深东实将持续为重组交易对方支付重组交易价款提供支持，且具备支

持能力。另一方面，为推进重组交易，广药向贷款银行A申请了并购贷款用于支付本次重组的交易价款。根据贷

款银行A出具的《授信额度批复通知书》，授信额度为18亿元，贷款期限为5年，目前尚有9亿元未使用额度。 根

据深东实出具的承诺函，其将促成广药在2022年5月31日前全部支付重组后续款项，预计不存在障碍。

综上所述，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重组交易进度符合《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重组交易对方及深东实

具备支付能力，深东实已承诺促成广药基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基础上在2022年5月31日前支付重组后续

价款，预计不存在障碍。 上市公司选择在目前时点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主要基于及时决策恢复重组前间接享

有广药权益的目的，同时也考虑新冠疫情、广药股东众多等因素，为上市公司和广药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相关

准备工作预留必要的安全缓冲时间，并非基于向控股股东输送流动性的目的，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重组交易对方及深东实的财务资料、金融负债及信用评级资料，访谈广药及深东实相关负责人，独

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重组交易对方及深东实制定计划及相关贷款准备情况，其将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的要求支付重组后续价款，目前重组交易进度符合《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预计不存在障碍。 上市公司

选择在目前时点决策行使收购选择权，主要基于及时决策恢复重组前间接享有广药权益的目的，同时也考虑

新冠疫情、广药股东众多等因素，为上市公司和广药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相关准备工作预留必要的安全缓冲

时间，并非基于向控股股东输送流动性的目的，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股权交易公告披露，以资产基础法评估，以2021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广药账面总资产43.43

亿元，净资产8.95亿元，评估值184.05亿元，增值175.09亿元，增值率1955.65%,对应5.0966%股权价值9.46亿

元，较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售估值9.10亿元增加，主要原因系增资导致净资产增加，以及新药技术因资金时间

价值评估增值，后者影响程度更大。 其中，无形资产账面价值1598.78万元，低于前次重组账面价值1,621.82万

元，无形资产评估值171.04亿元，高于前次重组评估值165.54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次出售后标的增资情况及增资时的评估值，并结合前次估值情况分析本次评估

值的公允性；（2）说明重大资产出售评估日至本次股权交易评估日期间广药在研项目的进展，是否存在重大

变化，并说明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减少的原因，资金时间价值对新药技术本次估值的具体影响。 请评估机构对问

题（1）（2）发表意见。

【回复】：

（一）前次出售后标的增资情况及增资时的评估值，并结合前次估值情况分析本次评估值的公允性

1、前次出售后标的增资情况及增资时的评估值

2021年以来广药的增资均由双方协商定价，未进行资产评估程序。

前次出售的草案公告至今，广药引入了珠海康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建信阳光股权投资基金

（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名投资者。 根据相关增资协议，珠海康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

民币7,640.00万元认购广药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942,441.00元；建信阳光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人民币12,000.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48.03万元。 以上增资及股权转让价格经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未实施资产评估程序，新增出资份额的每份认购价格81.06元。

截至2021年10月31日，广药实缴注册资本276,735,295.00元。 以增资定价每份81.06元，计算广药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81.06*276,735,295.00=2,243,216.30万元。

2、本次评估值的公允性

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上市公司的委托，对上市公司拟收购广药相应股权所涉及的

广药相应股权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0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在评估过程中遵循了评估准则，坚持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得出了的公允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较2021年7月31日估值增加70,096.94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2021年7月3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间，增资款陆续到位，广药收到增资金额共计2.56亿，同时在此

期间广药持续进行医药研发，相关研发开支和公司运营费用在费用中列支，两者冲抵期间广药净资产增加1.38

亿元，主要分布在货币资金、各往来等科目。

（2）因为基准日变化导致广药研发项目价值评估增值，根据评估方法的不同，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7月31日 2021年10月31日 变动额 变动率

无形资产评估值 1,655,419.15 1,710,435.91 55,016.76 3.32%

①对于广药进入临床的新药和生物药项目，前后两次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因为基准日变化，同一时间

点折现年限变小，折现系数增大，导致广药进入临床的新药和生物药2021年10月31日较2021年7月31日评估

值增加50,441.42万元。

②对于广药仿制药、未进入临床的新药和生物药，前后两次均采用成本进行评估，即评估金额=重置成本-

贬值，其中重置成本=研发直接成本+研发间接成本+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合理利润。 因广药持续进行医药研

发，本次评估较上次评估仿制药、未进入临床的新药和生物药累计研发投入增加，导致评估值增加3,651.30万

元。

③对于已转让的荣格列净和利拉鲁肽项目，前后两次均按可获得的后续合同权益确定评估金额。 根据荣

格列净和利拉鲁肽项目转让合同，项目购买方根据研发进度及上市后收入实现情况支付广药项目转让款。 两

次评估基准日期间，荣格列净和利拉鲁肽项目研发顺利推进，本次评估较上次评估，合同约定的未来支付时间

节点未发生明显变化。 因基准日变化，同一时点收益的折现期变小，折现系数增大，现值增加，导致荣格列净和

利拉鲁肽项目合同权益评估值增加939.01万元。

此外，广药研发用软件累计摊销金额增加14.97万元，评估值减少14.97万元。 综上，结合本次评估的思路和

2021年7月31日估值情况对比，本次评估增值与广药实际情况相符，评估结论具备公允性。

（二）说明重大资产出售评估日至本次股权交易评估日期间广药在研项目的进展，是否存在重大变化，并

说明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减少的原因，资金时间价值对新药技术本次估值的具体影响。

1、广药在研项目的进展，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新药和生物药项目研发具有难度大、研发时间长的特征，一般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即使取得阶段

性进展也需要较长时间。 前后两次评估时间间隔较短，广药包括进入临床阶段的新药和生物药等主要研发项

目的研发工作在正常推进中，未出现阶段性的重大变化。

2、广药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减少原因

广药账面列示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和研发用软件，按照会计准则要求需按照使用寿命进行摊销，本次评

估账面价值较2021年7月31日账面价值减少23.04万元系摊销所致， 其中研发用软件摊销金额为14.97万元，土

地使用权摊销金额为8.06万元。

3、资金时间价值对新药技术本次估值的具体影响

前后两次评估除第一期因时间因素调整当期剩余研发支出外，营业收入预测和研发进度无调整。 两次评

估差异主要原因系两次针对新药评估预测期均为有限年限， 本次评估较前次评估评估基准日更接近上市时

间，因此本次评估折现期限缩短、折现系数增加。 两次评估折现系数对比如下：

项目

2021年11-12

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43年

折现率 13.71% 13.71% 13.71% 13.71% 13.71% 13.71% 13.71%

折现期 0.08 0.67 1.67 2.67 3.67 4.67 -

折现系数 0.9898 0.9175 0.8069 0.7096 0.6240 0.5488 3.5524

项目

2021年8-12

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43年

折现率 13.71% 13.71% 13.71% 13.71% 13.71% 13.71% 13.71%

折现期 0.21 0.92 1.92 2.92 3.92 4.92 -

折现系数 0.9734 0.8885 0.7814 0.6872 0.6043 0.5315 3.4401

折现系数差异 0.0164 0.0290 0.0255 0.0224 0.0197 0.0173 0.1123

以上累计折现系数统计如下：

项目 序号 累计折现系数

2021年8月—2043年 A 7.9064

2021年11月—2043年 B 8.1490

折现系数增加 C=B-A 0.2426

增加率 D=C/A 3.07%

如上表所示，本次评估的新药评估累计折现系数因折现期限缩短，较前次评估增加率为3.07%，该差异与

两次无形资产评估值差异3.32%基本一致，具备合理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资产评估机构认为：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 本次资产购买评估结论较前次资产出售评估结论

增值主要系两次评估基准日之间标的公司增资行为导致的净资产变动，以及针对评估范围内处于临床阶段的

新药技术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法评估，因折现期限的影响导致折现系数增加3.07%，该差异与两次无形资产评估

值差异3.32%基本接近。

六、请公司（1）结合上市公司资金情况，说明上市公司是否具备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条件。（2）结合上市

公司2021年12月31日货币资金构成，说明受限货币资金情况，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规情形。 请重

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和审计机构对问题（2）发表意见。

（一）上市公司具备支付本次价款的条件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为46.54亿元。 此外，根据重组相关安排，上市公司在2022年上半

年将收到重组剩余款项9.19亿元人民币及11.22亿港元，资金储备可得到进一步夯实。

在日常营运方面上市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127.98亿元、8.74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23.40%、110.26%，且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正，若上市公司经营模式和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则2022年1-6月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预计能够满足日常营运所需。

在对外投资与偿还金融借款方面，经测算，上市公司2022年1-6月的投资需求预计约6亿元，需偿还的银行

借款敞口预计约2.70亿元。鉴于上市公司经营持续向好有利于银行续贷及增加授信额度，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与资金储备能够支持对外投资与偿还金融借款所需。

因此，上市公司货币资金充裕，具备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条件，本次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

（二）上市公司货币资金情况

1、公司货币资金构成情况

（1）2021年末货币资金余额情况

2021年末，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库存现金 0.05 0.00001%

银行存款 201,232.74 43.24%

其他货币资金 264,204.39 56.76%

合计 465,437.18 100.00%

2021年末，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主要由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构成，其中银行存款201,232.74万元，占比

为43.24%；其他货币资金264,204.39万元，占比为56.76%。

（2）2021年末其他货币资金构成情况

2021年末，上市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票据承兑保证金 228,156.21 86.36%

借款保证金 26,700.00 10.11%

证券账户资金 2,255.77 0.85%

期货账户权益资金 5,485.90 2.08%

矿山恢复治理保证金 604.19 0.23%

保函保证金 1,002.34 0.38%

小计 264,204.39 100.00%

2021年末，上市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中，主要由承兑汇票保证金和借款保证金构成，其中承兑汇票保证金为

228,156.21万元，占其他货币资金余额的86.36%，借款保证金26,700.00万元，占其他货币资金余额的10.11%。

2、受限货币资金情况

（1）2021年末受限货币资金构成情况

2021年末，上市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占比 备注

票据承兑保证金 228,156.21 88.96% 为应付票据到期偿付提供保证

借款保证金 26,700.00 10.41% 为借款到期偿付提供保证

保函保证金 1,002.34 0.39% 为货款到期支付提供保证

矿山恢复治理保证金 604.19 0.24% 为煤矿恢复治理支付提供保证

银行存款 0.49 0.0002% 法院冻结款

小 计 256,463.21 100.00% -

2021年末，上市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主要由票据承兑保证金及借款保证金构成，合计占比约为99.37%。

（2）上市公司票据承兑保证金情况

上市公司非医药业务板块上下游主要以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票据” ）结算，上市公司根据支付原材

料货款或工程设备款所需要的票据金额向银行申请开具，根据银行要求的质押率向银行质押票据或票据承兑

保证金，被质押的票据到期托收后用于兑付和新开票据。

1） 票据承兑保证金的总体情况

2021年末，上市公司票据承兑保证金相关的总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增减金额

应付票据 133,313.57 201,204.99 -67,891.42

列报于短期借款的贴现借款 371,103.05 265,243.00 105,860.05

票据承兑保证金 228,156.21 222,289.15 5,867.06

已质押的应收票据 102,580.60 104,472.64 -1,892.04

担保比例 65.57% 70.05% 减少4.48百分点

注：

1、列报于短期借款的贴现借款系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之间销售开具票据，销售方将取得的应收票

据用于向银行贴现并终止确认，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层次将期末未到期已贴现的应付票据重分类至 “短期借

款—贴现借款” 列报，该部分票据质押所用的保证金列报于“其他货币资金—票据承兑保证金”

2、担保比例=（票据承兑保证金+已质押的应收票据）÷（应付票据+贴现借款）

2021年末， 上市公司应付票据及列报于短期借款的贴现借款合计504,416.62万元， 较2020年末增加37,

968.63万元，票据承兑保证金228,156.21万元，较2020年末增加5,867.06万元，担保比例65.57%，同比减少4.48

个百分点，主要系以不同担保比例开具应付票据结构发生变动所致。

2021年末， 上市公司应付票据中开具给上市公司关联方的金额为319.82万元， 占应付票据的比重为

0.24%，用于支付工程施工、零星维护、办公设备和设备零部件款项，具备真实的商业背景。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票据受让方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额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韶关市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深东实的受托经营管理公

司

283.71

工程施工、零星维护和办公设

备

宜都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深东实的控股子公司 36.11 设备零部件

合计 319.82 -

2） 票据承兑保证金的分类情况

上市公司票据业务类型分为银行非票据池业务和银行票据池业务。 2021年末，上市公司票据承兑保证金

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应付票据及

列报于短期

借款的贴现

借款

票据承兑保

证金

质押票据 担保比例

应付票据及

列报于短期

借款的贴现

借款

票据承兑保

证金

质押票据 担保比例

银行非票

据池业务

370,406.00 190,004.80 - 51.30% 336,984.93 171,004.74 - 50.75%

银行票据

池业务

134,010.62 38,151.40 102,580.60 105.02% 129,463.06 51,284.41

104,

472.64

120.31%

合计 504,416.62 228,156.21 102,580.60 65.57% 466,447.99 222,289.15

104,

472.64

70.05%

银行非票据池业务系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各自在银行缴纳票据承兑保证金后，各自向银

行申请开具票据用于采购支付所需。 该类业务通常以保证金方式进行担保，质押率相对较高，但每家公司缴纳

的保证金仅能用于自身申请开具票据，灵活度相对较低。

银行票据池业务系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成员单位）与银行合作，成员单位将销售收到

的部分票据向银行票据池进行质押（已质押的票据到期托收资金亦将存放在该票据池内作为保证金），成员

单位均可使用票据池额度向银行申请开具票据用于对外采购支付所需。 该类业务主要以票据作为担保物，同

时亦需保持少量保证金余额，因此质押率一般为80%-100%。 该类业务的优势在于满足成员单位对所持有的

票据进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的需求，灵活度相对较高。 上市公司已于2021年3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并于2021年4月

16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参与银行票据池业务主体仅限于上市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参与

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持股。

综上，上市公司开出的票据均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对外支付或贴现（贴现借款部分），与公司业务模式

相关，上市公司票据承兑保证金与票据规模匹配，票据承兑保证金水平及增幅具备合理性；参与银行票据池业

务主体仅限于上市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3）上市公司借款保证金情况

2021年末，上市公司借款保证金均用于公司经营所需，对应的借款信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方

借款方与上市公

司关系

用途 借款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借款保证

金

上市公司

在对应银

行的融资

金额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

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

控股孙公司

补充流动资

金以支付货

款

8,232.00

2021-2-2

2

2022-2-2

2

8,400.00 28,232.00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

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

控股孙公司

补充流动资

金以支付货

款

2,100.00

2020-6-2

9

2022-6-2

8

1,400.00 2,1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

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

控股子公司

补充流动资

金以支付货

款

7,600.00

2021-4-2

9

2022-4-2

8

8,000.00 48,102.24

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

控股子公司

补充流动资

金以支付货

款

7,227.00

2020-12-

16

2022-6-1

6

8,000.00 27,227.00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

光高纯新材料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之全资

控股子公司

补充流动资

金以支付货

款

800.00

2021-12-

29

2022-12-

28

900.00 8,700.00

合计 - -

25,

959.00

- -

26,

700.00

114,

361.24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2021年末货币资金主要由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构成，上市公司受限货币资金金

额主要系承兑汇票保证金和借款保证金。 上市公司票据保证金与票据规模匹配，借款保证金与借款信息相符。

截至2021年末，上市公司货币资金结构与业务模式相符，具备合理性，不存在货币资金被关联方占用或违规担

保的情形。

3、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主要由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构

成，其中银行存款201,232.74万元，占比43.24%，其他货币资金264,204.39万元，占比56.76%。 公司受限货币资

金金额主要由承兑汇票保证金和借款保证金构成， 其中承兑汇票保证金228,156.21万元， 占货币资金总额的

49.02%，借款保证金26,700.00万元，占货币资金总额的5.74%。 我们认为，公司开出的票据与公司业务模式相

关，公司票据承兑保证金与票据规模匹配，票据承兑保证金水平及变动不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参与银行票据池

业务主体仅限于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公司披露的借款保证金情况对应的借款信息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

致，公司披露的货币资金情况真实、完整。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应付票据中开具给公司关联方的金额为

319.82万元，占应付票据的比重为0.24%，用于支付工程施工、零星维护、办公设备和设备零部件等款项，具备真

实的商业背景。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我们未发现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的情形。

经查阅上市公司 《2021年度年报审计报告》、《2021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抽样检查2021年末的上市公司货币资金明细、银行对账单、

征信报告、银行询证函、票据保证金与借款保证金明细、受限资金相关的金融合同、银行操作系统、开具给关联

方的应收票据相关的凭证等资料，并访谈上市公司财务总监，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2021年末货币资金

主要由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构成，上市公司受限货币资金金额主要系票据承兑保证金和借款保证金。 上

市公司2021年末票据承兑保证金与票据规模匹配，参与银行票据池业务主体仅限于上市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参与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持股，借款保证金与借款信息相符。 2021年末，上

市公司应付票据中开具给上市公司关联方的金额为319.82万元，占应付票据的比重为0.24%，用于支付工程施

工、零星维护、办公设备和设备零部件款项，具备真实的商业背景。 截至2021年末，上市公司不存在货币资金被

关联方占用或违规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8日


